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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3-054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鸿盛”）、浙江德司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德司达”）、绍兴市上虞金

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金冠”）、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染化”）、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捷盛”）和控股

子公司上海通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通程”）。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浙江鸿盛提供

最高额保证，其中在宁波银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及其利

息、费用，在北京银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2亿元及其利息、

费用；为浙江德司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8 亿元及其利

息、费用；为绍兴金冠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1 亿元及其

利息、费用；为浙江染化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3亿元及其利息、费用；为浙江捷盛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

币 1亿元；为上海通程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

币 2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截至 2023年 11月 5 日，公司实

际为浙江鸿盛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22.30 亿元，为浙江德司达提供担保余额

共计人民币 1.04亿元，为绍兴金冠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6.70亿元，为浙江

染化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33.80亿元，为浙江捷盛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3.60亿元，为上海通程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1.05亿元，上述担保均在股东

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上述担保均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担保对象绍兴金冠、浙江染化、上海通程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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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1月 6 日、7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

称“宁波银行”）签署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融资授信

事宜提供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亿元及其利息、费用；就

全资子公司浙江德司达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 1.8亿元及其利息、费用；就全资子公司绍兴金冠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

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1亿元及其利息、费用。 

2023年 11月 6 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北

京银行”）签署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融资授信事宜提

供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2亿元及其利息、费用；就全资

子公司浙江染化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3亿元及其利息、费用。 

2023年 11月 6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兴

业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捷盛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

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 

2023年 11月 6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就控股子公司上海通程融资授信事宜提

供保证，保证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2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

应付款项之和。上海通程另一股东上海福源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未提供担保。 

截至2023年11月5日，公司实际为浙江鸿盛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22.30

亿元，为浙江德司达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1.04 亿元，为绍兴金冠提供担保

余额共计人民币 6.70 亿元，为浙江染化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33.80 亿元，

为浙江捷盛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3.60 亿元，为上海通程提供担保余额共计

人民币 1.05亿元上述担保均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月 13日、2023年 5月 11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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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2023 年 5 月 1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法定代表人：刘玉枫 

注册资本：8,42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肥料生产(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鸿盛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末（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98,745.85  2,047,494.66  

 负债总额 746,432.45  1,020,238.45  

     其中：贷款余额 104,400.00  166,950.00  

 流动负债 699,736.83  882,655.47  

 归母净资产 952,313.39  1,027,256.22  

项  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2,137.78  216,863.45  

 归母净利润 119,627.89  74,794.99  

（二）浙江德司达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 

法定代表人：陈永尧 

注册资本：9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不带储存设施经营及其进出口业务（票据）（详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减水剂、后处理扩散剂 MF、3-氨基-4-甲氧基乙酰苯胺、

2-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间苯二胺-4-磺酸、间苯二胺-4-磺酸钠的批发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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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业务；其他化学原料及化工产品批发及其进出口业务（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

毒品外）。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德司达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末（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561.38  255,050.87  

 负债总额 131,566.41  160,050.59  

     其中：贷款余额 40,000.00  95,000.00  

 流动负债 91,566.41  69,731.09  

 归母净资产 70,994.97  95,000.28  

项  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485.39  69,049.91  

 归母净利润 4,005.70  -994.70  

（三）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何苏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染料制造；染料销售；肥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绍兴金冠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末（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9,458.62  297,662.98  

 负债总额 212,377.24  228,234.95  

     其中：贷款余额 9,000.00  40,150.00  

 流动负债 207,004.31  194,760.39  

 归母净资产 65,584.23  67,915.25  

项  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9,870.44  134,8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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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母净利润 -1,019.49  2,331.02  

（四）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胡顺勇 

注册资本：354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染料制造；染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染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末（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5,785.28  1,119,793.84  

 负债总额 637,807.85  812,322.06  

     其中：贷款余额 107,500.00  284,890.00  

 流动负债 586,310.01  622,295.08  

 归母净资产 280,108.66  289,004.62  

项  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3,742.10  298,333.28  

 归母净利润 -15,972.99  8,401.08  

（五）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15号 

法定代表人：何豪华 

注册资本：2,5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年产：35万吨硫酸、7万吨发烟硫酸、1万吨液体二氧化硫、4000

吨液体三氧化硫、13 万吨亚硝酰硫酸、10万吨硫磺（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亚

硫酸钠、水蒸汽（热力）；销售：自产产品；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咨询与技术服务；

染料、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捷盛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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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末（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611.25  118,169.01  

 负债总额 35,977.11  60,794.55  

     其中：贷款余额 3,046.12  5,000.00  

 流动负债 35,977.11  60,794.55  

 归母净资产 56,634.14  57,374.46  

项  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284.86  46,765.56  

 归母净利润 5,786.86  740.32  

（六）上海通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洪朱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蒋小峰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机械设备、模具、检具制造、加工、批发、零售，从

事汽车悬架系统技术、汽车配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钢材销售。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上海崇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5%）持有上海通程

70%的股权，即间接持有该公司 52.50%的股权。上海通程另一股东为上海福源智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0%的股权。 

上海通程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末（经审计） 2023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84.99  59,987.21  

 负债总额 77,546.90  78,526.49  

     其中：贷款余额 0.00  0.00  

 流动负债 71,092.26  71,995.29  

 归母净资产 -13,161.91  -18,539.28  

项  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729.84  34,006.69  

 归母净利润 -3,173.48  -5,377.37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若存在下属子公司的,则其财务数据均为合并报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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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浙江鸿盛《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主合同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约定期间（2023 年 11 月 6 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6日止）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依所签订的

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2亿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

用。 

6、保证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浙江德司达《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主合同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约定期间（2023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7日止）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依所签订的

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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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1.8 亿元和相应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

用。 

6、保证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绍兴金冠《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主合同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约定期间（2023 年 11 月 6 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6日止）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依所签订的

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2.1 亿元和相应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

用。 

6、保证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关于浙江鸿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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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债务人：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3、被担保的主合同 

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

0857902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合

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债权确定期间）为本

合同所述授信合同项下可发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23年 10月 25日至 2024年

10月 24日，具体以主合同为准。 

4、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

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

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人民币 2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

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

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

上述担保范围中。 

5、保证责任：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的条款条件为主债务人（即主合同下的债

务人）向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染化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债务人：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3、被担保的主合同 

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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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

0857901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合

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债权确定期间）为本

合同所述授信合同项下可发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23年 10月 25日至 2024年

10月 24日，具体以主合同为准。 

4、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

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

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人民币 3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

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

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

上述担保范围中。 

5、保证责任：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的条款条件为主债务人（即主合同下的债

务人）向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捷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

（即“总合同”）及其项下所有使用授信额度的“分合同”，以及具体约定每笔债

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权利、义务的合同。 

3、最高债权额：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亿元。 

4、保证额度有效期：2023年 9月 14日至 2024年 8月 7日。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

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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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7、保证期间：本合同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七）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关于上海通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主合同：民生银行与主合同债务人上海通程签订的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2300000174949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及其修改/变更/补充协议与该

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用款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共

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 

3、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2 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

款项之和。 

4、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3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2 日

（皆含本日）。 

5、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7、保证期间：本合同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浙

江德司达和上海通程虽出现亏损，但目前经营一切正常，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同

时，因实际融资业务中，基于业务操作便利，金融机构一般只要求上市公司提供

担保，未要求上海通程另一股东上海福源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为体

现公平、对等，上海通程股东会同意按实际担保金额的 1%向公司支付担保费。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上述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

司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

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月 13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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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议案的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年 11 月 5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

总余额为人民币 89.78 亿元，占公司 2022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7.91%。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二三年十一月八日 


